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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师大工〔2021〕22 号  

 

 

各基层工会委员会、各代表团： 

《江苏师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

资格调整办法》已经江苏师范大学第二届教代会执委会会议讨

论通过。现予发布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苏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  

2021 年 12 月 2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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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师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 

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调整办法 

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师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

表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双代会”）的组织管理制度，保障“双代会”

代表依法履行职责、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，根据《江苏师

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章程》、《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

会工作细则》和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调整对象 

根据《江苏师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章程》第十八条“教

代会代表资格的调整、撤换与增补等文件规定，凡有下列情况

之一的，应对其代表资格进行调整： 

1．届期内因校内工作调整，代表资格随其带入新的工作单

位，参加其所在单位代表团的活动，原工作单位不予增补代表。 

2．教代会代表退休、调离学校或与学校终止聘任聘用合同

关系的，其代表资格自行停止。 

3．一年以上未参加活动、履行职责的，其代表资格一般不

予保留； 

4．失去教职工信任、原选举单位提出撤销其代表资格的，

对其代表资格进行调整； 

5.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处分的，其代表资格自处分之日起

即行停止。 

6.教代会代表被学校开除公职的，其代表资格自开除之日

起即行停止。 



 — 3 — 

7.因出国、外出学习、借调在外等原因，在召开“双代会”

期间不能参加有关工作的，但在届期内可以参加下次教代会的，

可以保留代表资格，不计入本次教代会所在代表团应到会人数。 

出现上述情况时，代表所在的原选举单位应报学校教代会

执委会秘书处（校工会）备案。 

二、代表的增补 

1.届期内因校内工作调整，致使代表团负责人空缺，则该

代表团应重新推选代表团团长或副团长。 

2.因退休、调离学校、撤免等原因出现代表缺额的。 

3.因工作需要，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岗位变动，新担任

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非代表的。 

三、增补代表的条件 

根据《江苏师范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章程》第三章第十一

条规定，增补的代表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有较高的思想

政治素质； 

2.服务学校改革发展大局，有主人翁责任感，支持并积极

投身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，在本单位发挥骨干作用；廉洁自律，

办事公道； 

3.关心和热爱教代会、工会工作，在教职工中有较高的威

望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； 

4.密切联系群众，能够积极正确反映广大教职工的意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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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热心为群众说话办事。 

四、工作程序 

1.如因岗位变动等原因出现代表调整的情况，请代表原所

在单位填写《江苏师范大学“双代会”代表调整情况登记表》

（附件 1），由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教代会执

委会秘书处（校工会）。 

2.如因岗位变动等原因出现代表团团长调整的情况，需重

新推选代表团负责人，并将推荐结果报教代会执委会秘书处（校

工会）。 

3.如因工作需要、人员调出、退休等原因出现代表增补的

情况，由代表缺额单位上交增补代表的报告，报告需经单位党

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增补代表需在各基层党组织的领

导下进行，按照文件规定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，提出代表建议

名单，并填写《江苏师范大学“双代会”增补代表情况登记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报教代会执委会审查确认资格。 

五、本办法经江苏师范大学第二届教代会执委会讨论通过，

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六、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 

江苏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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